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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視法條及實施結果 __案例討論

案例四 最低結婚年齡 男女生統一了 

為配合「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」及「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

約」，行政院院會昨通過《民法》部分條文修正案，修正男女最低訂

婚及結婚年齡，未來男女未滿十七歲不得訂婚、未滿十八歲不得結婚。

參與修法的政務委員羅瑩雪表示，修法目的在於充分實行男女平權概

念，對於年齡高低的問題不在這次修法討論範圍之內，仍需透過社會

討論，取得共識。 

羅瑩雪表示，目前《民法》規定女性結婚的年齡比男性低，違反「公

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」，這次修法是單純針對國際公約，但事實上

過去法律制定的時空背景，是因為父權思想高漲，女性成熟的年紀是

否比男性晚，恐怕與當前實際情況不符合。 

羅瑩雪指出，實務上結婚的年齡已經愈來愈退後，但發生性行為的年

齡卻愈來愈提早，兩者之間是否平等，是極為複雜的問題。她強調，

目前修法是先走向男女平權；至於年齡限制的高低，必須透過社會共

同討論，但她認為，社會不可能有完全的共識，只能求取「最大公約

數」。 

【摘錄自 100 年 2月 25 日中國時報】 

主要爭議點 結婚年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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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國現行法規

或措施 

民法第 980 條 

男未滿十八歲，女未滿十六歲者，不得結婚。

相關 CEDAW 
條文及一般性

建議 

第 21號一般性建議 

36. 1993 年 6 月 14 日至 25 日於維也納舉行的世界人權會議，通過

《人權宣言暨行動綱領》，敦促締約國廢止歧視女童和對女童造成傷

害的現行法律、條例、習俗和慣例。第 16條第 2項和《兒童權利公

約》均規定防止締約國允許未成年者結婚或使該等婚姻生效。根據

《兒童權利公約》，「兒童係指 18歲以下的任何人，除非對其適用

之法律規定成年年齡低於 18歲」。儘管已有定義與《維也納宣言》

，委員會仍認為男女結婚的最低年齡皆應為 18歲。男女結婚時承擔

重要的責任，因此不應准許其達到成年和取得充分行為能力之前結婚。

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觀點，未成年人，尤指少女結婚生育，對其健康

會造成不利影響，同時妨礙其學業，導致其經濟自立也受到侷限。 

38. 部分國家規定男女不同的最低結婚年齡。其不正確地假定婦女

的心智發展速度與男性不同，或她們結婚時的身心發展無關緊要，該

等規定應予廢除。 

相關 CEDAW
法律檢視指標

法律是否規定男女的結婚最低年齡皆應為 18 歲？ 

討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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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視法條及實施結果 __案例討論

案例七 民法 ( 主管機關：法務部 )

檢視法條及相

關法條簡引 

民法第 1138 條 ：遺產繼承人，除配偶外，依左列順序定之：一、直系血親

卑親屬；二、父母；三、兄弟姊妹；四、祖父母。 

民法第 1164 條 ：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。 

民法第 1165 條 ：被繼承人之遺囑，定有分割遺產之方法，或託他人代定者

，從其所定。遺囑禁止遺產之分割者，其禁止之效力以十年為限。 

民法第 1174 條 ：繼承人得拋棄其繼承權。 

民法第 1187條 ：遺囑人於不違反關於特留分規定之範圍內，得以遺囑自由

處分遺產。 

民法第 1223 條 ：繼承人之特留分，依各款之規定：一、直系血親卑親屬之

特留分，為其應繼分二分之一…… 

相關 CEDAW
條文及一般性

建議 

第 15 條第 1款 

1. 締約國應給予男女在法律面前平等的地位。 

第 21 號一般性建議 

35. 許多國家關於繼承權、財產法和實際行為導致對婦女的嚴重歧視。此一

不公平的待遇使得婦女在先生或父親死後所獲的財產，比鰥夫或兒子在同等

情況下所獲的財產份額小。在某些案例中，婦女只獲得有限和受控制的權利

，僅能從死者的財產中獲得收入。寡婦的繼承權往往無法反映婚姻期間所獲

財產平等擁有的原則。此規定與《公約》相牴觸，應予廢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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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務結果統計

資料 /建議新

增統計指標

• 2009 年遺產拋棄繼承中，女性所占比例為 64.9%。 

【資料來源：財政部】 

•   2010 年，男性擁有土地權屬者為女性之 2.01倍，擁有之土地

面積及公告現值分別為女性之 2.90 及 1.90倍。 

【資料來源：內政部】 

相關 CEDAW
法律檢視指標

女性與男性是否享有同等作為遺囑執行人或遺產管理人的權利 

討論 如果法律已符合平等，請進一步思考促進實質平等之措施。 



相關網址

• 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：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(CEDAW) 專
區 (http://wrp.womenweb.org.tw/Page_Show.asp?Page_ID=632 )。

• 聯合國 CEDAW委員會。（英文網頁：
http://www2.ohchr.org/english/bodies/cedaw/index.htm ）

• 聯合國「核心國際人權文書」網頁。

  （ http://www2.ohchr.org/english/law/index.htm#core ） ;

   

    公約英文版可參閱「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資源網」： 

    http://www.cedaw.org.tw/；或

   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網站「 CEDAW 專區」： http://www.gec.ey.gov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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